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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 

《公司條例》  
(第 62 2 章 )  

《 2022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

引言  

   
在 2022 年 11 月 15 日的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議，

行 政 長官指 令 應 向 立法 會提交 載 於附 件 的《 2022 年 公司 (修
訂 )條例草案》 (“《條例草案》 ”)。  
 

理據  

2 .  現時，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22 章 )訂明公司須在指定期

限內舉行周年成員大會 1，公司也可視乎需要不時主動舉行成

員大會 2。  
 
3 .  成員大會的舉行方式受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22 章 )和相

關 的 《 公 司 (章 程 細 則 範 本 )公 告 》 (第 622H 章 ) (統 稱 “《 條

例 》 ”)的 條文 ，以 及 公司 本身的 組 織章 程細則 條 文規 限。 政

府在 2012 年重寫《公司條例》時，清楚訂明公司可使用令參

加者能夠有效溝通和成員能夠表決的科技，在兩個或多於兩

個地方舉行成員大會 3，但沒有對公司以全虛擬方式，或以虛

擬和實體混合模式舉行成員大會作出提述。  
 
4 .  自上次重寫《公司條例》以來，電子通訊科技更趨發

達，人們現時可便捷和有效地參加虛擬會議。近年，世界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第 622 章第 610 條，私人公司和擔保有限公司須就其每個財政年度，在其會計

參照期結束後的九個月內，舉行一次周年成員大會；任何其他公司則須就其每個財

政年度，在其會計參照期結束後的六個月內，舉行一次周年成員大會。  
2 例如修改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、更改公司名稱、註冊為無限公司的公司重新註冊為

股份有限公司、減少股本、回購股份等。  
3 政府在重寫《公司條例》時，引入第 622 章第 576 條和 584 條，當中已考慮公司法

改革常務委員會的建議，即容許公司在超過一個地點舉行成員大會，並准許使用實

時視聽通訊設備以利便有效溝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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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有更多人和機構使用流動應用程式及裝置舉行和參加虛擬

會議，尤其是人們的社交距離意識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和其他

大 流 行 疫 症 持 續 而 增 強 。 數 個 可 資 比 較 的 普 通 法 適 用 地 區

（英國、澳洲和新加坡）已訂立法律條文 4，容許公司舉行虛

擬或混合式成員大會，而非只限於在實體場地舉行大會。  
 
5 .  在香港，企業管治界促請當局檢討《條例》中有關成

員大會舉行方式的條文。有業界人士建議政府訂立明確的條

文 ， 容 許 公 司 以 更 便 捷 的 方 式 舉 行 全 虛 擬 或 混 合 式 成 員 大

會。  
 
 
立法建議  

6 .  考慮到本地持份者的意見和國際做法，我們認為有需

要使《條例》更切合時宜，以明確容許公司舉行全虛擬成員

大會而無須成員到指定實體場地出席大會，以及以虛擬和實

體模式舉行成員大會（即混合式成員大會）。此舉旨在給予

公司足夠彈性，因應本身的情況和需要，暢順而有效地處理

公司事務。  
 
7 .  無 論 公 司 選 擇 舉 行 虛 擬 還 是 混 合 式 成 員 大 會 ， 均 須

確保大會的合法參加者能使用大會採用的科技在會上聆聽、

發言和表決，以確保公司持份者的利益不會因成員大會的舉

行方式有變而受到影響。同時，《條例》 5和普通法 6就成員

大會舉行事宜所訂的保障措施，會適用於全虛擬或混合式大

會，該等保障措施也與其他相若的普通法適用地區（例如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以 下 海 外 地 區 的 法 例 載 有 條 文 ， 容 許 公 司 舉 行 虛 擬 或 混 合 式 成 員 大 會 ： 在 英 國 ，

《 2006 年公司法》並不禁止公司舉行虛擬或混合式成員大會，因為並非身處同一地

方的人可利用電子方式出席大會並在會上發言和表決。澳洲方面，當局已對《 2001
年澳洲公司法》作出臨時修訂，而有關修訂條文已在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成為永久條

文。至於新加坡，當局在 2021 年 4 月頒布了《 2019 冠狀病毒病 (臨時措施 ) (會議替

代安排 )命令》，該命令會一直生效至律政部發出失效通知為止。  
5 《條例》所訂的保障措施，包括在全虛擬和混合式成員大會中使用的科技，必須讓

成員能夠在會上聆聽、發言和表決；以及如公司以不公平地損害成員利益的方式舉

行成員大會，法庭可頒發寬免令。類似的保障措施也載於澳洲和新加坡等地的相關

條例內。  
6 根據普通法，如未能使用合理的虛擬會議科技舉行成員大會，可構成程序失當，令

人質疑該次大會或聲稱在該次大會上作出的決定是否有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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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坡和澳洲）所訂的措施 7類似。另外，如《條例草案》獲得

通過，公司註冊處將透過發出對外通告、製作良好作業模式

及舉辦講座，提醒公司在舉辦全虛擬或混合式成員大會時須

注 意 的 事 項 ， 以 確 保 股 東 （ 特 别 是 小 股 東 ） 的 權 益 受 到 保

障。在上市公司方面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聯交所）

亦會就香港註冊發行人根據法例運用科技舉辦全虛擬或混合

式股東大會時須注意的事項作進一步説明和指引，確保公眾

投資者的權益受到保障 8。  
 
8 .  我們也會引入條文，訂明即使某公司現時的組織章程

細則提述成員大會的一個或多個舉行地點，只要組織章程細

則沒有明文禁止，或沒有規定成員大會僅可在實體場地舉

行，該公司仍可舉行全虛擬或混合式成員大會。有關條文可

讓公司在無須修改其組織章程細則下即時按照新安排靈活行

事，同時讓公司保留權利，選擇以最有利公司的方式舉行成

員大會。  
 
 
其他方案  

9 .  我們必須修訂《條例》，以提供法律基礎給予公司彈

性，讓公司即使在其組織章程細則如現行《條例》般提述成

員大會的一個或多個舉行地點的情況下，仍可舉行全虛擬或

混合式成員大會。除此方案外，別無他法。  
 
 
條例草案  

10.  《條例草案》主要條文如下  –   
 

(a)   第 1 條訂定經修訂的《條例》自其於憲報刊登當日後

的 3 個月屆滿時起實施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《 2001 年澳洲公司法》第 232 和 233 條，以及《 1967 年新加坡公司法》第 216 條。  

8  聯交所發出的《有關股東大會的指引》已要求若發行人在相關註冊地公司法及其組
織章程細則允許的情況下以虛擬形式舉行其股東大會，應盡量提高股東參與的機

會，盡最大努力確保遙距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能夠在會議上發言和投票，及清楚説

明有關方法和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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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 第 3 條加入虛擬會議科技的定義，意指凡某項科技容

許任何人在沒有在場出席會議的情況下，仍可在該會

議 上 聆 聽 、 發 言 及 表 決 ， 該 項 科 技 即 屬 虛 擬 會 議 科

技；  

( c)   第 4 及 5 條修訂第 622 章第 573 及 576 條，訂定公司

須 確 保成 員大會 的 通知 指明該 大 會的 實體場 地 及 /或
用以舉行該大會的虛擬會議科技。第 5 條亦訂定，除

非公司的章程細則明文阻止使用虛擬會議科技舉行成

員大會，或公司的章程細則規定成員大會僅可在實體

場地舉行，否則公司的成員大會的通知可指明用以舉

行該成員大會的虛擬會議科技；  

(d )   第 6 條在第 622 章加入第 583A 條，列出舉行成員大

會的方式。該條亦訂定，除非公司的章程細則明文阻

止使用虛擬會議科技舉行成員大會，或公司的章程細

則規定成員大會僅可在實體場地舉行，否則公司可使

用虛擬會議科技，舉行成員大會；  

( e)   第 7 條修訂第 622 章第 584 條，以釐清如成員大會是

在 2 個或多於 2 個實體場地舉行，不論該大會是否亦

使用該成員大會的通知所指明的虛擬會議科技舉行，

公司須使用任何科技，以容許該公司身處不同實體場

地的成員，可在該大會上聆聽、發言及表決；  

( f )   第 8 條修訂第 622 章第 585 條，以訂定凡任何人使用

成員大會的通知所指明的虛擬會議科技出席該成員大

會，須視為在席；及  

(g )   第 9 至 11 條相應修訂第 622H 章附表 1、 2 及 3 中分

別 載 有的 章程細 則 範本 ， 訂定 公 司可 於實體 場 地及 /
或使用虛擬會議科技舉行成員大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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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1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 

刊登憲報  2022 年 11 月 25 日 
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2022 年 12 月 7 日 

恢 復 二 讀 辯 論 、 委 員

會審議階段和三讀  
另行通知  

 
 

建議的影響  

12. 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建 議

不會影響《條例》現有條文的現行約束力，也不會對財政、

公務員、生產力、經濟、環境、性別議題、家庭或可持續發

展造成影響。  
 
 

公眾諮詢  

13.  我們已在 2022 年 5 月 3 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

簡述上述建議。委員會普遍支持擬議法例修訂。我們亦已諮

詢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、香港公司治理公會和香港上巿公

司商會，他們均對這項利便業界的建議表示歡迎。我們亦已

告知香港中華總商會、香港中國企業協會、香港總商會及香

港董事學會上述建議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4 .  我 們 會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刊 憲 的 同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

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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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 
15 . 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查 詢 ， 可 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

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 財 經 事 務 ) 吳 家 進 先 生 聯 絡 ( 電 話 ：

2528 6384)。 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科  
2022 年 11 月 23 日  



附件




















